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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辛欣）因买卖电动自
行车发生纠纷，买家王某耿耿于怀，将

“对头”的个人信息发布到网络上，并捏
造事实“按键伤人”泄私愤。4月 21日，
迎泽警方通报，违法人员王某利用网络
诽谤他人被迎泽派出所抓获。

4 月 15 日，迎泽派出所接到居民李
女士的求助，有人在网络上散布不实信
息，致使其经常深夜被陌生人骚扰，严
重影响正常生活。接警后，民警立即展

开调查，通过深入了解情况，并结合李
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等相关资料，进一
步排查后锁定了涉案人员王某，并将其
传唤至派出所。

经查，王某与李女士在电动自行车
买卖交易中产生纠纷，他为泄私愤，通
过社交平台擅自发布李女士的姓名、联
系方式、住址等个人信息，并捏造事实
抹黑李女士，导致对方遭受网络谩骂，
日常生活也受到恶劣的影响。王某对编

造网络谣言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现已
被处以行政拘留 3日的治安处罚。

迎泽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广大群众在网上发言需要遵循公序良
俗，遵守法律法规，利用微信群、朋友圈
等社交平台肆意宣泄私愤、损害他人权
益的，根据其行为情节，将承担相应的
民事及刑事责任。大家应通过文明、理
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切不可虚构、
捏造事实或者辱骂、诋毁他人。

男子网上诽谤他人被行拘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
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
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
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
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
评价。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文/摄）生活中，一些居民采取

“飞线”充电方式解决电动自
行车充电问题，殊不知此举为
火灾事故埋下了“隐患种
子”。连日来，娄烦县公安局
马家庄派出所持续开展“飞
线”充电排查整治行动，保障
辖区用电安全，维护良好的消
防安全环境。

“飞线”充电主要是指部分
民众私拉电线为自己的电动车
（主要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行
为。行动中，民警、辅警采取检
查、劝导、宣传同步推进的方
式，重点对空中“飞线”充电、
是否私拉乱接电线、电线线路
是否老化、楼道堆放杂物影响
疏散等问题，按照“边检查、边

劝改、边宣传”的原则进行排
查，积极向住户宣传“飞线”充
电的危险性和严重后果，提醒
居民严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
口、楼梯走廊停放电动车。

“‘飞线’充电危害大，极
易引发火灾事故。”民警介绍，
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
淋，易造成绝缘体磨损和老
化，导致线路漏电、短路，尤其
在雨雪天，容易引起电瓶起火
或爆炸。此外，小区内儿童
多，稍不留意或出于好奇，触
碰插座或“飞线”也容易引发
触电事故。民警提醒，“飞线”
充电引发火灾而造成的损失
将由车主承担，大家应在指定
场所充电，杜绝“飞线”充电、
入室充电等危险行为。

本报讯（见习记者 孙
佳敏）4月 17日消息，为进一
步防范风险、消除安全隐患，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清徐县凯通天然气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清徐凯通公
司”）与县公安机关紧密协
作，严厉打击偷盗燃气违法
犯罪行为。

前不久，清徐凯通公司
安检人员在入户检查过程
中，发现某用户存在偷盗燃
气的行为。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拍照取证，并迅速向辖区

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依
据有效证据，予以立案受
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涉
事人员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
对其采取行政拘留措施。

清徐凯通公司提醒，任
何个人、单位或组织，在未经
许可且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情
况下，擅自安装、改装、拆除
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
会破坏原有设备的密闭性与
自然通风条件，极易发生燃
气泄漏，甚至引起爆炸事故

发生，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和
个人安全。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明令禁止偷盗燃气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等，
均对偷盗燃气行为作出了相
应处罚规定，根据情节轻重，
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接下来，清徐凯通公司
将持续强化警企联动，依法
严厉打击涉气违法行为，确
保群众用气安全。

本报讯（记者 辛欣）痴
迷心仪的玩具，但父母不给
买，一名 9岁女孩溜出家门负
气出走。4月 20日，庙前派出
所民警在一家商场的玩具店
里找到了女孩。

当天下午，桃园北路居
民李女士午睡醒来，注意到 9
岁的女儿不在房间。全家人
顿时慌了神，七嘴八舌一番
推测，才发现原来在两个多

小时前的午饭后，就没再见
过孩子。庙前派出所民警接
到求助，立即利用车巡、步巡
展开搜寻，并通过街头公共
视频查找线索。

这时，李女士回想起来，
当天上午女儿曾吵闹着要买
玩具，她当时身体不舒服，便
强硬拒绝了女儿的要求。掌
握到这条线索，民警加大对
附近玩具店的排查力度，最

终发现女孩离家后来到解放
路一家商场，随即赶过去在
一家玩具店找到了孩子。

原来，女孩得不到心仪
的玩具，一直生着闷气，便负
气溜出家门赖在玩具店“过
瘾”。随后，民警把孩子安全
送回家，并告诫她切不可任
性，独自出门时一定要告知
家人。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4
月21日，曾因醉酒驾驶被判处
拘役，还丢了工作的男子姬某，
再次因醉酒驾驶被交警迎泽二
大队民警查获。这次，虽然其
血液酒精含量不够追究刑事责
任的标准，但因其第二次醉酒
驾驶，依然被刑事立案。

4 月 21 日 1 时 6 分，在南
内环桥东设卡的迎泽二大队
六中队民警，截停了一辆灰色
小轿车，发现驾车男子姬某浑
身酒气。现场呼吸式酒精检
测的结果表明姬某属于醉酒
驾驶。按照相关规定，交警对

其抽血检测，而最终的血液检
测结果显示，姬某每百毫升血
液含有 131.72毫克酒精，属醉
酒驾驶。

交警介绍，单从这一次的
血液酒精含量看，姬某尚不够
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交警查
证得知，2020年 5月姬某就曾
因醉酒驾驶被高平交警查获，
被判处拘役的同时，被吊销驾
照，禁驾 5 年，还因此丢掉工
作。此次，姬某属于二次醉
驾，因此被吊销驾照，禁驾 5
年，罚款 2000元，同时被刑事
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男子兰某因为邻居家孩子吵
闹、门禁卡不能使用等琐事，
酒后损毁儿童车、物业大门
玻璃，涉嫌寻衅滋事罪。4月
20日，迎泽区检察院消息，对
于这起偶发矛盾引起的案
件，该院在社区召开听证会，
对兰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时，修复了邻里关系。

2024年 7月的一天，犯罪
嫌疑人兰某因楼上邻居小孩
在休息时间吵闹、物业配发
的门禁卡不能使用等琐事，
酒后持械对楼上住户入户
门、楼道墙面、放置在楼道内
的儿童车任意毁损。随后，
他又持械至小区外毁损物业
办公楼大门玻璃。经鉴定，
被损坏的物品价值共计 4000
余元。

案发后，兰某因涉嫌寻

衅滋事罪被移送审查起诉。
迎泽区检察院受理后，承办
检察官审查案卷、走访调查
了解到，这是一起邻里纠纷
引发的案件，化解矛盾、修复
邻里关系是关键。为此，该
院联合公安机关，引入社区、
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开展调
解。经调解，兰某真诚道歉，
家属代为赔偿了被害人损失
并取得谅解。根据法律规
定，该院拟对兰某作相对不
起诉处理。

为更好地办理这起群众
身边的“小案”，该院在兰某所
在的社区召开公开听证会。
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调解员等作为听证
员，侦查人员、双方当事人参
会，社区代表到场旁听。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介
绍了基本案情和听证事项、拟

作不起诉的理由及法律依据，
并对双方进行释法说理。兰
某自愿认罪认罚，向被害人表
示悔过。听证员、人民监督员
认为，兰某因生活中的偶发矛
盾，持械故意毁损他人财物，
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鉴于
双方达成赔偿谅解、社会矛盾
已经化解，一致同意检察机关
的处理意见。结合案件，大家
围绕物业管理、邻里沟通问题
展开教育，进一步消除双方当
事人心中的“疙瘩”，解开了双
方的“法结”与“心结”。

“案件虽小，但从不谅解
到握手言和，能够化解双方
矛盾实属不易。这场‘家门
口’的听证会体现了公开公
正，让我们感受到了法律不
仅有尺度，更有温度。”听证
会上，社区代表感慨道。

整治“飞线”充电
守护安全底线

民警排查“飞线”充电隐患。

醉驾受罚不悔改
二次被查追刑责

买玩具不成 女孩负气出走

用户偷燃气 警企联动出击

家门口听证 修复邻里关系


